
115 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龍獅運動錦標賽暨 
115 年全民運動會龍獅運動代表隊選拔賽 

競賽規程 
 

一、依    據：114 年 12 月 1 日桃體競字第 1140018885 號「114 年桃園市運

動會-市長盃競賽活動申請補助說明會」會議紀錄辦理。 

二、宗  旨：為推廣舞龍舞獅運動，提昇舞龍舞獅技術水準，宏揚固               

有國粹，並藉以加強國內龍獅團隊聯誼及技藝切磋觀摩，特               

舉辦本錦標賽，同時篩選全民運動會選手進行培訓，以為本               

市爭光。 

三、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 

四、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五、承辦單位：桃園市體育總會龍獅運動委員會 

六、協辦單位：桃園市體育總會、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七、競賽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 

八、競賽地點：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三段 100 號） 

九、組隊方式：各縣市國小、國中、高中學校社團或各武館學員皆可自由組隊

報名參加。若報名參加選拔 115 年全民運動會桃園市代表隊

者，須設籍桃園市滿三年以上(須於民國 112 年 7 月 3 日以前入

籍桃園市者)，且須年滿 9歲以上。 

十、競賽組別：(一)一般組：可男女混合比賽，分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

報名人數各隊以 16 人為限，舞獅之競賽部分可選

擇跳樁或不跳樁，套路規格不限。 

       (二)公開組：為全民運動會選拔賽。參加全民運動會選拔之選

手，須符合 115 年全民運動會之參賽規定。 

十一、競賽項目： 

(一) 一般組： 

   1.舞龍比賽（單龍）：自選套路 

   2.南獅比賽（單獅）：自選套路 

   3.臺灣獅比賽（單獅） 

(二) 公開組(全民運動會選拔賽)： 

   1.舞龍：自選、規定、夜光龍、競速、障礙。 

   2.南獅：自選、規定、傳統、競速、障礙。 

   3.北獅：競速、障礙。 

   4.臺灣傳統獅：臺灣獅單獅、臺灣獅多獅、龍鳳獅、客家獅 

   



(三) ※選拔報名人數及辦法: 

     1.南獅項目：每單位報名以12人為限，其中領隊1人、教練 1人、運

動員 10 人；以上包括替換隊員、伴奏隊員（下場人數最少 6 人，

不包括保護人員；領隊或教練不可擔任下場人員或協助伴奏）。 

     2.北獅項目：每單位報名以 9 人為限，其中領隊 1 人、教練 1 人、運

動員7人；以上包括替換隊員、伴奏隊員（下場人數最少5人，不

包括保護人員；領隊或教練不可擔任下場人員或協助伴奏）。 

     3.舞龍項目：每單位報名以 19 人為限，其中領隊 1人、教練 1人、管理

1人、運動員 16 人以上包括替換隊員、伴奏隊員（領隊、教練或管

理，不可擔任下場人員或協助伴奏）。 

     4.臺灣傳統獅項目：每單位報名以 20 人為限，其中領隊 1人、教練 1

人、管理 1人、運動員 17 人以上包括替換隊員、伴奏隊員（不包括

保護人員；領隊、教練或管理，不可擔任下場人員或協助伴奏）。 

      註：臺灣傳統獅各項下場人數 

(1) 臺灣獅單獅下場人數：最少 6 人；最多 10人。 

(2) 臺灣獅多獅下場人數：最少 8 人；最多 15人。 

(3) 龍鳳獅下場人數：最少 8人；最多 15人。 

(4) 客家獅下場人數：最少 8人；最多 10人。 

     5.全民運動會代表隊伍之產生為各項目全能成績第一名者（即該項目

所有比賽積分加總），未參加全能者則喪失選拔權利，若無隊伍參

加全能則代表隊最後之產生由本會全權遴選處理，不得異議。 

十二、報名手續： 

(一) 採用網路報名方式為主，自公告日起至 115 年 3 月 22 日止，逾時

概不予受理報名，報名後不做任何更改。 

         線上報名網址： http://www.tondar-cn.com/WuShu/index.php 

(二) 網路報名後請下載報名表格，連同匯款證明影本於 3 月 27 日前寄至

本會查核。報名全民運動會選拔隊伍，需連同戶籍謄本正本一併寄

至本會查核。 

(三) 當選全民運動會代表隊之選手需於賽後一週內繳交大頭照電子檔、

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戶籍謄本正本(需繳交 115 年 4 月 3 日以

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記事欄不得省略)。 

(四) 一般組無須繳交報名費用；公開組報名費用每隊新台幣1500元(請採

匯款方式，不接受現場繳費)。 

匯款帳號：1210 717 620273 

合作金庫 南桃園分行 

戶名：桃園市體育總會龍獅運動委員會 

(五) 報名相關資料請以掛號郵寄桃園市體育總會龍獅運動委員會收(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莊二街 17 號)。 

(六) 報名醒獅選手如有跳樁，需由參賽隊伍所屬單位自行投保意外險，

並於比賽報到時繳交相關證明，如無相關投保證明者不得參賽。 

十三、領隊會議：115 年 4 月 11 日上午 9點 30 分假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

校體育館召開領隊會議，為方便起見比賽出場序號抽籤由本

委員會代抽，不得異議。 

十四、獎  勵： 

(一) 依據市府獎狀發給原則：參加各競賽組別達三隊（人）者，獎第一

名；達四隊（人）者，獎前二名；達五隊（人）以上者，獎前三

名。 

(二) 團體成績： 

各組錄取前 3 名，頒發獎盃 1 座、獎狀 1 紙，其成績計分法如下：

每面金牌得 7分、銀牌得 3分、銅牌得 1分。 

※以各單位積分多寡決定優勝之團體名次，若積分相同，則以金、

銀、銅牌數量多寡決定勝負。 

(三) 工作人員及指導人員敘獎將依「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

員獎懲要點」辦理。 

十五、競賽規則：採用最新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審定「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

則」。 

十六、競賽規定： 

(一) 採用全民運動會公佈之比賽規則，選拔賽之樁陣亦須按照規則規

定。各單位參加比賽之所有用具必須自備。 

（大會不提供獅鼓、樁陣）。 

(二) 大會裁判及職員，均不得兼任其他各單位之職員。 

(三) 參賽期間之食宿、交通及保險均自行負責。 

(四) 賽員比賽中，如有負傷，除當場由大會醫護人員治療外，其餘一切

醫療費用自理。  

(五) 報名選手與隊職員需由所屬單位自行投保意外險；大會工作人員及

裁判由大會統一投保。  

(六) 參加全民運動會選拔之選手，須符合115年全民運動會之參賽規定。  

(七) 各參賽單位請 4 月 11 日比賽當天上午 9 時向競賽組辦理報到，領取

秩序冊。 

十七、申  訴： 

(一) 大會設仲裁委員，負責審理裁決競賽申訴案件，申訴以大會仲裁委

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二) 比賽進行中如有疑義，得使用大會規定之申訴書，提出抗議之教練

須經領隊同意並由領隊或教練簽名蓋章後提出申訴書，並須繳交新



台幣伍仟元整，正式向大會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仲裁委員會立即

召開會議審理，並於下場競賽開始前以書面公佈審理之結果，抗議

不成立時，沒入保證金。 

(三) 對運動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前三十分鐘檢附申訴書向大會仲裁

委員提出，如發現冒名頂替者，除當場向裁判長報告外，同時仍應

檢附申訴書向大會提出申訴，一經查明證實即取消整隊比賽資格。 

(四) 比賽進行中任何一員不得向裁判人員當面質詢，除不予受理外，並

視違規情節輕重，交大會仲裁委員會議處。 

(五) 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及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

得提出異議。有關技術性判定問題之申訴，一律不受理；比賽進行

中有不服裁判之判決時，得由其領隊或教練向大會提出申訴，但比

賽仍須繼續進行，不得停止，否則以棄權論。 

十八、罰  則： 

(一) 參賽運動員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

消其參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

獎狀。 

(二) 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若有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

賽，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惟判決前已賽畢之場次不再重賽。 

(三) 參賽人員(團隊)於比賽期間，若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時（對主辦

方或裁判有不正當行為致延誤比賽或妨礙比賽等），予以取消參賽之

資格。 

(四) 裁判員辱罵或毆打職員或運動員，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

格。 

十九、115 年全民運動會桃園市代表隊遴選標準細則： 

(一) 各競賽組別選拔人數：北獅、南獅、舞龍、臺灣傳統獅項目各分項

全能成績第一名隊伍入選（即該項目所有比賽積分加總），若無隊伍

參加全能則代表隊最後之產生由本會全權遴選處理。 

(二) 代表隊教練產生方式： 

1.教練人數：將依據115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職員人數規定辦理。 

2.各教練應具備各競賽種類C級(丙級)以上教練證，並須於報名時提

供教練證影本，並將以所指導隊伍成績做為教練遴選評估依據，經

遴選會議決議通過後產生本市教練名單。 

(三) 由遴選單位邀集相關專業人員召開遴選會議，確認選拔賽成績並產

生本市代表隊選手及職員名單，名單經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

遴選單位提報桃園市政府體育局核准備查。 

(四) 本市代表隊參加115年全民運動會競賽種類之參賽項目、人數、參賽

年齡及參賽標準等，應符合115年全民運動會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規



定，故本選拔競賽規程(遴選辦法)將依據賽會公告之技術手冊規定

辦理並酌予調整，修正事項將函送本府體育局備查後辦理。 

(五)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項目若有新增，則由委員會遴選推派之。 

二十、本規程經本市體育總會龍獅運動委員會審議通過，經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切  結  書★ 
     

本人自願參加由桃園市體育會龍獅運動委員會辦理之

「115 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龍獅運動錦標賽暨 115

年全民運動會代表隊選拔賽」，所附之報名表資料、證

件完全屬實、正確，如在參加比賽期間造成任何傷害，

除遵照大會有關規定之運動傷害保險權益外，其餘責

任，本人願自行負擔，並放棄向主（承）辦單位及其他

人員追究相關責任。 

 

 

 

參  加  選  手  簽  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蓋章  ： 
   (參賽者未滿 18 歲)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